江洪新生助学金、黄乾亨助学金、仲明助学金

（一）评选对象
1. 江洪新生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2017级本科生50人。

2. 黄乾亨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生24人。
3．仲明助学金：2017级困难学生20人。
（二）评选条件

1．江洪新生助学金、黄乾亨助学金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2）品行端正、勤奋学习、生活俭朴、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进取心；
   （3）明礼诚信、富有爱心、关心集体，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
   （4）家庭经济确实困难，难以支付其本科在学期间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5）学业成绩没有不合格科目。
2．仲明助学金
   （1）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建档立卡户学生优先；
   （2）具备良好品德，认同仲明乐善助学的慈善理念；
   （3）自愿在接受仲明助学金的同时，签署《仲明助学金道义契约》，同意毕业后将受助的款项回捐到仲明基金用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贫困学子，并身体力行加入助困的行列，践行“受惠社会，回报社会”的公益精神。
(三)各学院推荐名额：
	学院
	江洪新生助学金

2017级
	黄乾亨助学金
	仲明助学金

2017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
	
	1

	电力学院
	1
	
	

	电子与信息学院
	4
	2
	1

	工商管理学院
	2
	
	

	化学与化工学院
	5
	2
	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
	
	

	数学学院
	2
	2
	2

	物理与光电学院
	2
	2
	1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2
	2
	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
	2
	1

	土木与交通学院
	4
	1
	

	公共管理学院
	3
	2
	2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4
	2
	1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2
	2
	1

	环境与能源学院
	2
	1
	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
	0
	0

	经济与贸易学院
	5
	3
	3

	软件学院
	2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1
	1
	

	新闻与传播学院
	2
	
	1

	设计学院
	1
	
	

	　合计
	50
	24
	20


（四）申请者需提交的材料

      1．江洪新生助学金、黄乾亨助学金
   （1）书面申请一份

 （2）《华南理工大学江洪新生助学金申请表》或《华南理工大学黄乾亨助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

 （3）2017年办理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复印件一份

 （4）提供加盖学院教务公章的上一学年度成绩单一份（新生不需要）
2.仲明助学金

（1）书面申请材料一份
（2）《仲明助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
（3）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4）2017年办理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复印件一份
（5）新生入学成绩单的复印件一份
（6）学生本人签名确认的《仲明助学金道义契约》（见附件8）及《道义契约附件》（见附件9）（一式两份）
（7）《2017-2018年度仲明助学金拟资助学生名单汇总表》（见附件10）由学院汇总后发邮件至wxwei@scut.edu.cn
（五）助学金的发放

江洪新生助学金、仲明助学金每名学生每年资助金额为人民币3000元；黄乾亨助学金每名学生资助金额为2500元。
